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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建立初期
中共对干部监督问题的探索＊

□ 董世明

摘　要：新中国建立初期，中国共产党对干部监督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。这种探索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：一方

面，从思想理论上提高对干部监督问题的认识；另一方面，在实际工作中探索建立适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和制度。在

探索的基础上，建立了新中国初期的党和国家的干部监督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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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权力不受监督或监督不力就会产生腐败，这是人类社会

发展过程中带有普遍 性 的 一 条 规 律。中 国 共 产 党 十 分 重 视

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。新中国建立初期，中国共产党对

干部监督问题 进 行 了 一 系 列 的 探 索，提 出 了 许 多 有 益 的 思

想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初期的干部监督制度。认真研

究新中国建立初期中 国 共 产 党 提 出 的 这 些 思 想 和 建 立 的 相

应制度，对于搞好当前的干部监督工作，惩治各种腐败现象，
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本文所说的新中国 建 立 初 期，主 要 是 指１９４９年 中 华 人

民共和国建立到１９５６年中共“八大”这段时间而言的。

　　一、从 思 想 上 提 高 对 干 部 监 督 问 题 的 认

识，论证了加强干部监督工作的重要意义

　　在新中国建立前夕，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

话中分析新中国建立后党可能面临的情况时指出，我们很快

就要在全国胜利了，夺 取 全 国 政 权 后，“党 内 的 骄 傲 情 绪，以

功臣自居的情绪，停顿 起 来 不 求 进 步 的 情 绪，贪 图 享 乐 不 愿

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，可 能 生 长。”［１］与 此 同 时，资 产 阶 级 也

会用糖衣炮弹向我们进攻，“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，他们

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，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

雄的称号；但是经不起 人 们 用 糖 衣 裹 着 的 炮 弹 的 攻 击，他 们

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。我 们 必 须 预 防 这 种 情 况。”［２］怎 样 预

防呢？毛泽东提 出，第 一，要 对 全 党 加 强 教 育，使 全 党 都 懂

得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，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，工作更伟

大、更艰苦，“务必使同 志 们 继 续 地 保 持 谦 虚、谨 慎、不 骄、不

躁的作风，务 必 使 同 志 们 继 续 地 保 持 艰 苦 奋 斗 的 作 风。”［３］

第二，通过批评和自我 批 评 等 多 种 方 式 克 服 各 种 不 良 作 风。
“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。我们

能够去掉不良作风，保持优良作风。”［４］

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，中共天津地委 书 记 张 子 善 和 前 任 天 津 地

委书记刘青山贪污腐败案件被揭露，张、刘二人被处以极刑。
这一案件震动了 全 党 和 全 国。１１月３０日，针 对 刘 青 山、张

子善等贪污腐败的现象，毛泽东提出，“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

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 严 重 贪 污 行 为 这 一 事 实，注 意 发 现、揭

露和惩处，并 须 当 作 一 场 大 斗 争 来 处 理。”［５］明 确 地 将 惩 治

干部贪污腐败“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”，这在此前是没有过

的。这说明，毛泽东和中 共 中 央 对 加 强 干 部 监 督、反 对 各 种

腐败现象工作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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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７日，中 共 中 央 山 东 分 局 纪 律 检 查 委 员

会向中共中央呈交了《关于反对官僚主义、反对命令主义、反

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》。《报告》汇报了山东省区、乡、村

的干部（包括一些县 以 上 干 部）比 较 普 遍 地 存 在 着 的 官 僚 主

义、强迫命令、违法乱纪 的 现 象，建 议 对 这 些 现 象 进 行 斗 争。
中共中央向 全 党 批 转 了 这 个 报 告。毛 泽 东 在 批 语 中 提 出，
“官僚主义和命令主 义 在 我 们 的 党 和 政 府，不 但 在 目 前 是 一

个大问题，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。”因

此，要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和审查工作，“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

须给以法律的制裁，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。”［６］

１９５６年９月，中共“八大”召开。大会对新中国建立以来

干部监督和反腐倡廉的工作进行了总结，提出了进一步加强

干部监督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任务。刘少奇在大会上作的

政治报告中指出，“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，党内贪污腐化、
违法乱纪、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，这种严重现

象必须坚决制止。……在今后，我们还必须经常从思想上和

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，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腐

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。”［７］大会要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加强

干部监督工作，并对干部监督问题作出一系列的规定。

１．大会规定了党的专门监督机构———监察委员会的设
置、主要职能、领导关系。

大会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规定：“党的中央委员会，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自 治 州 委 员 会 和 县、自 治 县、市 委 员 会，
都设立监察委员会。中 央 监 察 委 员 会 由 党 的 中 央 委 员 会 全

体会议选举，地方监察委员会由本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选

举，并且经过 上 一 级 党 的 委 员 会 的 批 准。”［８］《党 章》规 定 了

监察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和任务：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

章、党的纪律、共产主义 道 德 和 国 家 法 律、法 令 的 案 件；决 定

和取消对于党员的处分；受理党员的控诉和申诉。在领导体

制方面，《党章》规定：“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级党的委员会领

导下进行工作。”“上级监察委员会有权检查下级监察委员会

的工作，并且有权批准和改变下级监察委员会对于案件所作

的决定。下级监察委员会应当向上级监察委员会报告工作，
并且忠实 地 报 告 党 员 违 反 纪 律 的 情 况。”［９］这 些 规 定 的 出

台，使党的干部监督机构更加完善了。

２．大会阐明了实行干部监督的途径和方法。
第一，加强制度建设，用科学的制度来约束党员和干部。

制度建设带有根本 性、长 期 性、稳 定 性 的 特 点。中 共“八 大”
提出，要加强党和国家 的 制 度 建 设，用 制 度 来 约 束 人 们 的 言

行。邓小平在“八大”上 作 的“关 于 修 改 党 的 章 程 的 报 告”中

指出，为了搞好干部监 督 工 作，克 服 各 种 腐 败 现 象，必 须“从

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，以便对于党的组织

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。”［１０］

第二，加强党的监督。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项事业的领

导者，有责任对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进行监督。党的“八大”
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，“必 须 加 强 党 对 于 国 家 机 关 的 领 导 和

监督。除了党的各级委 员 会 必 须 经 常 检 查 各 级 政 府 中 党 组

织的工作以外，党委的各个工作部门应当负责建立起对于有

关的政府工作部门中党组织和党员的经常的监督。”［１１］

第三，加强政府的监 督。政 府 是 国 家 行 政 机 关，肩 负 着

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 责 任。由 于 政 府 机 关 是 各 种 国 家 机 关

中任务最重、责 任 最 大、行 使 国 家 权 力 最 多 的 一 个 系 统，因

此，政府监督是各种监督形式中最广泛的一种监督形式。党

的“八大”提出，“必须 加 强 各 级 政 府 机 关 的 由 上 而 下 的 监 督

和由下而上的监督。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，国家的监察

机关应当充分地发挥它的应有作用。”［１２］

第四，国家权力机关应当充分发挥监督作用。我国的国

家权力机关是人民代 表 大 会。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的 监 督 是 具 有

法律效力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高层次的监督形式。党的“八

大”规定：“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

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 监 督 和 地 方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对 地 方

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。”［１３］

第五，“必须加强人民 群 众 和 机 关 中 的 下 级 工 作 人 员 对

于国家机关的监督。必 须 鼓 励 和 支 持 由 下 而 上 的 批 评 和 揭

露；凡是对批评者实行 压 制 和 报 复 的 人，必 须 受 到 应 得 的 处

分。”［１４］

第六，加强法制建设，开 展 法 制 监 督。法 律 监 督 是 各 种

干部监督形式中具有法律强制力的一种监督形式，对各种以

权谋私、违法乱纪现象具有很强的威慑力。中共“八大”明确

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，实行法制监督的问题。
中共“八大”围绕着干部监督问题提出的思想，为新中国

干部监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指明了方向。

　　二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和国家的干部监

督机构和制度，用制度来规范权力的运行

　　新中国建立以后，中共中央从思想理论上对干部监督问

题进行探索的同时，在实际工作中加强了各种监督机构和制

度的建设，使新中国的干部监督体制初步走上了正轨。

１．党的纪检监督机构的建立。

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，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通 过 了《中 共 中 央 关 于

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》。《决定》对党

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 设 置、职 权、领 导 体 制 都 作 了 明 确 的 规

定。《决定》指出，我们 的 党 已 经 成 为 全 国 范 围 内 执 政 的 党，
“为了更好地执行党 的 政 治 路 线 及 各 项 具 体 政 策，保 守 国 家

与党的机密，加强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，密切地联系群众，克

服官僚主义，保证党的 一 切 决 议 的 正 确 实 施，特 决 定 成 立 中

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 查 委 员 会。”［１５］《决 定》规 定：党 的 中 央

纪律检查委员会由中共中央任命；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

７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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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各级党委提出名单，经上两级党委批准后成立。关于领导

体制，《决定》规定，中 央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 在 中 央 政 治 局 领 导

之下工作；地方各级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“在 各 该 级 党 委 会 指 导

之下进行工作。上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，有权改变或取消

下级党的纪律检查委 员 会 的 决 定。”《决 定》规 定 了 纪 律 检 查

委员会的职能：第一，检查中央直属各部门、各级党的组织及

党员违犯党的纪律 的 行 为。第 二，受 理、审 查 并 决 定 中 央 直

属各部门、各级党的组 织 及 党 员 违 犯 纪 律 的 处 分，或 取 消 其

处分。第三，在党内加强 纪 律 教 育，使 党 员 干 部 严 格 地 遵 守

党纪，实行党的决议与政府法令，以实现全党的统一与集中。
《决定》要求，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必须设置一定

的工作机关，建立经常的工作，并规定自己的工作细则。《决

定》还公布：由 朱 德、王 从 吾、安 子 文、刘 澜 涛、谢 觉 哉、李 葆

华、刘景范、李涛、薛暮 桥、梁 华、冯 乃 超 等１１人 组 成 中 央 纪

律检查委员会，朱德任书记，王从吾、安子文任副书记。
《决定》发出 后，党 的 各 级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 陆 续 建 立 起

来。到１９５１年４月全国 纪 律 检 查 工 作 干 部 会 议 召 开 时，除

个别地区外，全国县委 以 上 的 各 级 党 委，均 已 建 立 了 纪 律 检

查委员会，地委以上的 各 级 党 委 和 部 分 县 委，建 立 了 经 常 的

办事机构和配备了专职干部。

１９５５年３月，中国共产党全国 代 表 会 议 通 过 了《关 于 成

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 察 委 员 会 的 决 议》，对 党 的 监 督 机 构 和

制度作了调整：
第一，会议决定成立 党 的 中 央 和 地 方 各 级 监 察 委 员 会，

代替原有的党的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。《决 议》指 出，随 着 农 业、
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，社会上复杂

的阶级斗争不断地反 映 到 党 的 生 活 中 来，同 时，许 多 地 方 的

党组织忙于各项事务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，“以致发生不少贪

污、腐化、违法乱纪的事 件，并 在 最 近 发 生 了 高 岗、饶 漱 石 反

党联盟阴谋分裂党、夺 取 党 和 国 家 的 最 高 权 力 的 严 重 事 件。
针对着这种情况，各级 党 组 织 必 须 加 强 思 想 政 治 工 作，加 强

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党内不良倾向的斗争，并加强党的

纪律。目前党的各级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 的 组 织 和 职 权 已 不 能

适应在阶级斗争的新时期加强党的纪律的任务，因此中国共

产党全国代表会决定 成 立 党 的 中 央 的 和 地 方 各 级 的 监 察 委

员会，代替中央的和地 方 各 级 的 党 的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，借 以

加强党的纪律，加强反 对 党 员 中 各 种 违 法 乱 纪 现 象 的 斗 争，
特别是防止像高岗、饶漱石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

益的事件重复发生。”［１６］

第二，《决议》改变了 以 往 党 的 监 督 机 构 的 产 生 方 式，规

定：“本届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本次全国党代表会议选举，
并由中央委员会全体 会 议 批 准；党 的 地 方 各 级（省、自 治 区、
直辖市、市、自治州、专 区、县、自 治 县）监 察 委 员 会 由 各 该 地

方最近召集的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，并由上一级党

委批准。”［１７］

第三，会议扩大并细 化 了 党 的 监 督 机 构 的 职 权 和 范 围，
提高了监督的成分。（１）《决 议》规 定，党 的 监 察 委 员 会 的 任

务是经常检查和处理 党 员 违 反 党 章、党 纪 和 国 家 法 律、法 令

的案件。（２）监 察 委 员 会 有 权 直 接 处 理 违 法 乱 纪 的 党 员。
《决议》规定，党员违反国家法律、法令的行为，除应依法由人

民法院审理或政府监察机关惩处外，其应受党纪处分者即由

党的监察委员会负责处理。（３）监察委员会有权检查和处理

一切党员违反党章、党 纪 和 国 家 法 律、法 令 的 案 件。各 级 党

委委员如有违反党章、党纪和国家法律、法令的行为，应由同

级党委处理；但上级党 的 监 察 委 员 会 认 为 必 要 的 时 候，有 权

直接加以处理。地方各 级 监 察 委 员 会 在 对 上 级 党 委 委 员 和

同级党委委员进行检查的时候，以及在对上级和同级党委所

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 表 内 的 干 部 给 以 撤 销 工 作 以 上 的 处 分

的时候，应分别征得 上 级 和 同 级 党 委 的 同 意。“如 地 方 监 察

委员会认为同级党委的决定不适当的时候，有权向上一级党

委提出申诉。”（４）《决 议》规 定，党 的 监 察 委 员 会 有 权 检 查 下

级党的组织有关违反党章、党纪和国家法律、法令的案件，并

向同级党委提出处理意见。“一切党员有义务向党的监察委

员会报告他所知道的党员违法乱纪的情况”。
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，委员１５人，

候补委员６人，书记董必武，副书记刘澜涛、谭政、王从吾、钱

瑛、刘锡五。１９５５年４月４日，中 共 七 届 五 中 全 会 批 准 了 中

央监察委员会的组 成。同 年４月，中 共 中 央 发 出 了《关 于 成

立党的省（市）监察 委 员 会 的 通 知》，要 求 各 地 方 迅 速 成 立 党

的监察委员会，并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作了原则上

的规定。

２．建立国家监察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。

１９４９年９月，《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共 同 纲 领》对 于

建立监督机构和制度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：中华人民共

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，必须厉行廉洁的、朴素的、为人民服务

的工作作风，严惩贪污、禁 止 浪 费，“在 县 市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

政府内，设人民监察机 关，以 监 督 各 级 国 家 机 关 和 各 种 公 务

人员是否履行 其 职 责，并 纠 举 其 中 之 违 法 失 职 的 机 关 和 人

员。”［１８］９月２７日，中国人民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第 一 届 全 体 会 议

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》。《中央人民

政府组织法》对建立国家监察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问题都

作了规定。
（１）建立国家监察 机 关。新 中 国 建 立 初 期，我 国 国 家 检

察机关是人民检察署。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》第五条规定，
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最高人民检察署，作为国家的最高检察机

关。第二十八条规定了最高人民检查署的主要职能是“对政

府机关、公务人员和全 国 国 民 之 严 格 遵 守 法 律，负 最 高 的 检

察责任。”［１９］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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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任命罗荣 桓 为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署 检 察 长。

１０月１９日，中央人 民 政 府 委 员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认 命 李 六 如、
蓝公武为最高人民检 察 署 副 检 察 长，任 命 罗 瑞 卿 等１１人 为

委员。１０月２２日，最高人民检察署 举 行 第 一 次 检 察 委 员 会

议，罗荣桓宣布最高人民检察署正式建立。到１９５０年底，最

高人民检察署设在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检察分署全部建立，全

国５０个省、直辖市和省一级行政区有４７个设立了人民检察

机构。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０日，第一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一 次

全体会议通过了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 法》。《宪 法》对 人 民 检

察院的设置、职权、领导关系等 作 了 规 定。９月２９日，《中 华

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通过。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
对国家检察制度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，此前的人民检察署正

式更名为人民检察院。
（２）建立行 政 监 察 机 关。１９４９年９月，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

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》对国家行政监察机构的设立作了规

定。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，在政务院之下设

立人民监察委员会。人 民 监 察 委 员 会 是 国 家 行 政 机 构 的 组

成部分，其主要职能是 代 表 政 府“负 责 监 察 政 府 机 关 和 公 务

人员 是 否 履 行 其 职 责。”［２０］１０月１９日，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委 员

会第三次会议决定：任 命 谭 平 山 为 人 民 监 察 委 员 会 主 任，刘

景范、潘 震 亚 为 副 主 任。１９５４年９月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

法》通过后，根据《宪法》和相关法律的规定，全国人大决定设

立国家监察部，原 政 务 院 人 民 监 察 委 员 会 的 工 作 移 交 监 察

部，钱瑛为监察部部长。

３．中国人民解放军纪检监督机构的建立。

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，中 共 中 央 先 后 作 出《野 战 军 团 以 上 各 级

均设立纪检会》的决 定 和《中 共 中 央 关 于 部 队 中 党 的 纪 律 检

查委员会组织问题的 指 示》，规 定 全 军 团 以 上 党 委 普 遍 设 立

纪律检查委员会。此后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纪检机构陆续

建立。到１９５１年４月，全军团以上的各级党委及海、空军党

委，均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 会。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２日，中 国 人

民解放军总政 治 部 发 出《关 于 增 设 党 的 纪 律 检 查 干 部 的 决

定》，规定军队各级政 治 机 关 组 织 部 门 设 立 做 党 的 纪 律 检 查

工作的专职干部。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，中 共 中 央 发 出《关 于 军 队

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 员 会 与 各 级 地 方 党 委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

关系的规定》，进一步 理 顺 了 军 队 党 的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 与 地

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之 间 的 关 系。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７日，总

政治部发出了《关于军队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通知》，要求

全军团和相当于团以上的单位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，随后军

队中党的各级监察委员 会 陆 续 建 立。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，中

央军委作出《关于建立各级军事检察院机构》的决定，对军事

检察院的机构设置、职权、领导体制等作出了规定。此后，全

军各级军事检察院陆续建立。

总之，党和国家专门监督机构的工作是这一时期干部监

督工作的主要方面。除党和国家专门机构的监督工作之外，
这一时期，中共 中 央 还 通 过 许 多 其 他 途 径 开 展 干 部 监 督 工

作，如群众监督、政党监督、法制监督、新闻媒体的监督、群众

运动的监督等等。在众多的监督途径中，群众运动的监督影

响最大，取得的成效 也 比 较 显 著。这 一 时 期，以１９５１—１９５２
年进行的以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“三反

运动”影响最大。在“三 反 运 动”中，全 国 共 查 处 县 级 以 上 党

政机关贪污千元（人民 币 新 币）以 上 者１０８０００多 人，有９９４２
人被判处有期徒刑，６７人被判处无期徒刑，被 判 处 死 刑 立 即

执行者４２人，死刑缓期执行者９人［２１］。
综上所述，新中国建 立 初 期，中 国 共 产 党 对 加 强 干 部 监

督、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：一方面，认清

了开展干部监督工作的重大意义，明确提出了加强干部监督

的思想，提高了对干部监督问题的认识；另一方面，探索了干

部监督的形式，提出了 许 多 开 展 干 部 监 督 的 方 法，在 此 基 础

上，建立了比 较 完 整 的 党 和 国 家 的 干 部 监 督 制 度。这 些 工

作，对新中国干部监督 体 制 的 建 立，对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工 作 的

发展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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